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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续上期公众号“ASHRAE 标准 241-2023 简介（二）——传染风险管理模式（上）”讲述

传染风险管理模式（下），重点阐述空气净化系统性能的确认，并讨论该标准提出“控制传

染性气溶胶在于保证不同场所使用空间内的人均洁净风量”的新思路，以及提出“传染风险管

理”的新措施。

5. 空气净化系统性能确认

5.1 空气净化系统安全性与有效性

空气净化系统的应根据该标准第 7 节的规定，通过测试空气净化系统或同等系统来确定其有

效性和安全性。由有管辖权的当局(AHJ)指定的责任方，应能证明空气净化装置的操作、性

能和安全等性能。责任方可以是空气净化系统的制造商。制造商应审查最终的测试报告，以

确保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准确记录。制造商应证明空气净化系统符合 ASHRAE 标准 241 有效和

安全的性能要求。

5.2 空气净化系统的计算效率

用于净化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空气的风道内净化系统。位于空气处理单元

(AHU)、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的每个空气净化系统，用于净化 AHU、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的

空气，其有效性应报告为传染性气溶胶去除效率(pr)。按照该规范第 7 节和规范附录 A 的规

定。等效洁净风量按下式（3）计算。

其中 VACS=空气净化系统由风道内空气净化系统产生的等效洁净风量，L/s；

εPR =传染性气溶胶减少的效率，根据规范附录 A 确定，%；

VRC =空气净化系统净化的再循环风量，L/s

在同一通风空调气流通路内串联安装多个一次通过气溶胶降低效率的管内空气净化系统时，

其传染性气溶胶降低效率(PR)按下式确定：



式中，第 j 个空气净化系统根据该标准第 7 节或规范附录 A 确定的传染性气溶胶降低

效率。

在使用区域内净化空气用的管内安装空气净化系统。位于每个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

压箱内的空气净化系统，用于清洁使用区域内的空气，而不是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

压箱内的空气，其有效性应直接报告为等效洁净风量（VACS, L/s）。VACS应根据规范附录 A
确定。

安装空气净化系统的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的气流状态应与管道系统中的气流

状态相等，以进行有效性测试。如果没有在送风通路上安装空气净化系统的空气处理机组、

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则 VACS应为零。

5.3 空气净化装置效率的确定

5.3.1 仅使用机械纤维过滤器的空气净化系统

安装在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的机械纤维过滤器的传染性气溶胶去除效率应根

据式（8）或表 5 确定。

式中: 传染性气溶胶去除效率，%

WE1 =传染性气溶胶在 0.3 ~ 1.0µm粒径范围内的分数，无量纲

WE2 =传染性气溶胶在 1.0 ~ 3.0µm粒径范围内的分数，无量纲

WE3 =传染性气溶胶在 3.0 ~ 10.0µm 粒径范围内的分数，无量纲



公式 8 中使用的权重分数为:WE1 = 0.30, WE2 = 0.30, WE3 = 0.40。

a.高效微粒空气(HEPA)过滤器不能按照 ANSI/ASHRAE 标准 52.2 5 或 ISO 16890-1 6 进行测试。

然而，为了完整起见，这里包括了 HEPA过滤器。

b.按照 ISO 29463 进行测试。

仅使用机械纤维过滤器的住宅室内空气净化器应使用 ANSI/AHAM 标准 AC -1 或 ANSI/AHAM
标准 AC-5 进行测试。对于使用 ANSI/AHAM 标准 AC-5 测试的空气净化器，报告的 m-CADR
应为等效洁净风量(VACS)。采用 AHAM 标准 AC-1 测试的空气净化器，等效洁净风量按式（9）
确定。

其中：

VACS =空气净化系统等效洁净风量，L/s

Ws =烟草烟雾加权系数，无量纲

Wd =粉尘加权系数，无量纲

Wp =花粉加权系数，无量纲

CADRs=烟草烟雾洁净空气量，L/s

CADRd =粉尘洁净空气量，L/s

CADRp =花粉的洁净空气量，L/s



公式（9）中使用的权重分数为：Ws = 0.30, Wd = 0.30, Wp = 0.40。对于使用 ANSI/AHAM 标准

AC-1 测试的住宅室内空气净化器，在烟草烟雾的洁净空气量为零或未报告的情况下，等效

洁净风量(VACS)应为零。

仅使用机械纤维过滤器的商业和工业室内空气净化装置的等效洁净风量(VACS)应根据规范附

录 A，使用类似于 ANSI/AHAM AC-18 中描述的定制测试方法，并根据附录 A1.2.2 中概述的测

试室尺寸标准进行调整。

管道内安装的机械纤维过滤器。对在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使用的机械纤维过

滤器，没有额外的安全测试要求，不受标准附录 A 中所有安全测试要求的约束。

5.3.2 使用灭活传染性气溶胶的空气净化系统

具有灭活传染性气溶胶技术的空气净化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根据该标准第 7 节确定。这适

用于所有提供微生物灭活或增强气流去除的空气净化技术，单独或与机械纤维过滤器结合使

用，包括紫外线、静电、光催化和电离空气净化系统。

安装在通风空调系统、管道系统或通风室内的除机械纤维过滤器外还具有降低传染性气溶胶

性能的空气净化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根据该标准第 7 节进行确定。

用于空气处理机组和风管的紫外线灯的传染性气溶胶去除效率应按照 ANSI/ASHRAE 标准

185.1 10 方法确定，MS2 作为评估微生物。管道内紫外线杀菌辐照的安全性按照规范附录 A
的安全要求确定。

其他风管内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处理空气的所有其他管道空气净化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根

据规范附录 A 确定。

室内设置空气净化系统。除机械纤维过滤器外，还具有降低感染性气溶胶性能的室内空气净

化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根据第 7 节确定。房间上层紫外线杀菌照射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应根据规范附录 A 确定。并应按照 ANSI/IES RP -44- 21 安装和操作。

其他室内设置的空气净化系统。处理空气的所有其他室内空气净化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按

照规范附录 A 确定。

6. 结语

每年进入冬季，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甚至出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加，成为常态。

近期急性呼吸道感染（ARI）备受关注。今年 11月以来，奥密克戎 JN.1变异株在全球流行

毒株中的占比迅速增加，仅从 11月初的约 4%增长至 12月初的 30%左右。其传染性与免

疫逃逸能力可能比其他毒株更强，使得过去产生的抗体无法起到太大的保护作用。从分布看，

欧洲占比最高，美洲等大洲的 JN.1变异株所占比例亦呈快速增长趋势，被世卫组织认定为

“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尽管没有发现 JN.1变异株的致病力有明显增加，但因此而放松警

惕，也许引发今冬明春防控形势紧迫。

防控呼吸道疾病传染个人防护最有效，但不是唯一措施。特别是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或医疗

护理场所，当病菌气溶胶浓度增大，单靠普通的个人防护措施（如带口罩）难以防范。长期



佩戴口罩也无益。在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或医疗护理场所被感染人数居高不下，必须要重视

人员聚集场所的环境控制，尽力消除病菌气溶胶，这是降低传染风险的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ASHRAE 标准 241-2023 提出了“控制传染性气溶胶在于保证不同场所使用空

间内的人均洁净风量”的新思路，提出“传染风险管理”的新措施，是一项便捷、实用、有

效的运行模式，设计计算明了、系统建造或改建简便。在疫情、或流感高发季节、或短时人

流高峰时段等时期中启动该运行模式，可以在保持原系统设计的新风量不变的前提下，开启

内置有效过滤或经认证消毒的自循环净化装置，就能在所控空间达到所需的人均洁净风量，

缓解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十分有效。这自循环净化装置可以根据所控空间的特点设置在集

中通风空调系统、或该空间的管道系统或静压箱内、或直接在该空间内。也可同时设置，根

据管控要求分别先后启用。由于可灵活与建筑机械通风、自然通风、混合模式结合，十分简

便。相对于平疫结合或平急结合来说是一项十分实用的措施。对于工业、医疗、公共场所应

设置较大风量的自循环净化装置，而住宅可以直接购买室内净化器商品。我国已有市售的不

同形式的自循环净化装置，有立式、卧式、管道安装或室内设置的（图 1和图 2），这些产

品经过了新冠疫情的考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价格不高、建造或改建费用不大。即使

没有条件安装管道系统，就地设置立式机组，利用气流对壁面的吸附效应完成了上送下回气

流自循环净化（见图 3），效果也不错。

卧式自循环净化系统 立式自循环净化系统

图 1 由自循环净化装置构建的净化系统



图 2 立式自循环净化机组（美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图 3 利用气流吸附效应完成自循环净化（美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希望 ASHRAE 标准 241-2023 的传染风险管理模式能被我国广泛认识与应用，相对于我国平

疫结合或平急结合模式，不是侧重于医疗重点感染科室，重在隔离、负压控制，而是针对量

大面广的一般医疗环境以及人员密度高的公共场所，重在保障人均洁净风量，抓住了控制传

染性气溶胶的关键；不仅在疫情中实施，也可在流感高发季节、短时人流高峰时段等时期灵

活启用，有助于及时减少空气传播疾病的传染风险，有助于降低被感染人数。而且投资成本、

建设周期与运行费用既经济、合理又有效，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